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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股份代號：171）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銀建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SILVER GRAN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有關截至 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
不發表意見之更新

茲提述銀建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於2026年3月30日刊發的截至 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年報」）。茲亦提述
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6月27日及2025年1月22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
2月12日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貸款轉讓協議，以及本公司日期為 2026年5

月27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訴訟。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年報、通函及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年報所披露，本公司核數師已就本集團 2025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出具不發
表意見（「不發表意見」），原因是有關持續經營的多項不確定因素。已制定以下
計劃及措施（「計劃及措施」），以管理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及改善本集團的財務狀
況：

(i) 本集團將繼續實施出售未償還應收貸款及應收貸款利息的措施；

(ii) 本集團將繼續採取措施，以加速出售金融資產投資，包括股權投資及不良
資產組合；

(iii) 本集團將繼續與若干銀行及其他借款的貸款人或其他金融機構就借款再
融資進行磋商；及

(iv) 本集團將於需要時向現有及其他貸款人獲取額外信貸融資。



– 2 –

(1) 貸款轉讓協議的訂約方現正討論及落實貸款轉讓協議的補充協議，以延
長最後截止日期及修訂貸款轉讓協議的條件。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
上市規則就該補充協議另行刊發公告；

(2) 本 集 團 一 直 積 極 物 色 對 其 投 資 組 合 有 興 趣 的 潛 在 買 家。於2026年 4月 

及6月，本集團分別兌現若干金融投資及獲取所得款項約人民幣 7,638,000

元（相當於約8,788,000港元）及人民幣1,344,000元（相當於約1,546,000港元）；

(3) 本集團一直與債權人就一項逾期其他借款（未償還本金金額約為194,000,000

港元）的和解計劃進行磋商，旨在解除債權人因該其他借款未償還而對本
集團若干銀行結餘及其他資產施加的凍結命令；及

(4) 本集團正與索償人A及索償人B就該等索償的和解計劃進行磋商。一旦和
解計劃獲所有各方同意，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

除實施上文所述計劃及措施所採取的步驟外，本集團亦一直與業務合作夥伴
探討機會，以擴展其新能源投資與運營業務，從而增加其收入及現金流。

本集團將繼續實施計劃及措施，並竭盡一切其他可用方法，以解決不發表意見
所涉有關持續經營的不確定因素，並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

就本公告而言，除另有指明外，以人民幣列示的金額已按人民幣1元兌1.1505港
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元。該匯率（如適用）僅供說明之用，並不構成任何金額已或
可能按此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的陳述。

承董事會命
銀建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朱慶凇

主席、聯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香港，2026年6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朱慶凇先生（又名朱慶伊）（主席兼聯席行政 
總裁）、張文廣先生（聯席行政總裁）、翁鍵先生及顧嘉莉女士均為執行董事； 
陳永存先生及陳志偉先生為非執行董事；以及張璐先生及洪木明先生均為獨
立非執行董事。


